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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摘食枇杷果，结果成了“香肠嘴”

小区果子业主别乱采，“没做到位”的物业要担责
刘悦（湖南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我国《物权法》第 73 条有规定，建筑区划内

的绿地，属于业主共有。言外之意，在小区里，

由于绿化植被属于小区全体业主共同所有，

树上结的果实也就属于全体业主共同所有。

所以，从法律层面上讲，本案中的物业公

司给出的回应是准确的——枇杷树上

枇杷果，的确要由小区全体业主共同

决定、分配，个人无权擅自采摘。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尽管物业

公司对小区内的绿色植被负有管理维

护职责，但物业公司对果树喷洒农药时

应提前通知业主，并在显眼位置悬挂诸如

“喷洒农药，严禁摘食，后果自负”的警示

牌。同时，在农药选择上，要尽量选择对

居民危害小的。如果因物业公司为果树喷洒

农药的行为给业主造成危害，或未尽到提醒

义务的，则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业主擅自攀爬摘果受伤？后果自负
陈一鸣 ( 湖南鑫源律师事务所 )

如果在小区全体业主未许可，或业委会成员未通过的情况下，

个别业主在采摘果子时出现摔伤、甚至死亡等情况，小区物业公司

是否也要承担一定责任？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安

全保障义务是一种法定义务，违反安全保障义务导致他人损害的，

应当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也就是说，只有在小区物业公司出现过

错时才会需要担责赔偿。如果物业公司并无过错，只是业主

在采摘果实时自发爬树导致摔伤、死亡，物业公司不需

承担责任，造成的一切后果应当

由业主自己承担。

  法律速递 >>

伴侣婚前隐瞒重大疾病
怎么办？法律来规范

据《人民日报》消息，近日，民法典婚

姻家庭编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十四次会议三审，其中就涉及了“对配偶

婚前病史的知情权”问题。

自2003 年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

行后，强制婚检制度退出历史舞台。对于

结婚前的患病情况是否应该告知，什么程

度的病情需要告知，舆论存在不同看法。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三审稿规定：

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应当在结婚登记前

如实告知另一方；不如实告知的，另一方

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者人民法院请求撤

销该婚姻。

随着医学的进步，一些疾病将可能治

愈，为保持法律的延续性，不宜在法律中

规定何种疾病为重大疾病。重大疾病的界

定可与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

类比，具体应当交由下位法或者行政、卫

生部门解决。

那么，强调对婚前病史的知情权是否

可能侵犯个人隐私？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

研究所研究员孙宪忠认为，夫妻在共同空

间内生活，其关系具有高度亲密性，而患

病情况和优生优育具有一定相关性。考虑

到婚姻当事人的权利和利益，应当要求患

病的一方将真实情况告知对方，在这里隐

私权要让位于知情权。

  TIPS>>
此外，对婚姻无效或被撤销的索赔权、

祖辈的隔代探望权等社会关注度较高的问

题，草案也作出了回应。

1婚姻无效、被撤销，无过错方有权
索赔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二审稿规定了婚

姻无效或者被撤销的法律后果。此次提请审

议的草案三审稿在此基础上增加一款规定，

即婚姻无效或者被撤销的，无过错方有权请

求损害赔偿。这意味着，无过错方可以主动

提出赔偿请求，法官也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诉

求来作出判断，指引更为清晰，也更能反映

当事人的真实意愿。

2隔代探望权纠纷仍将通过诉讼方式
个案解决
近年来，司法实践中，夫妻离婚后老人

要求确认对孙辈探望权的情形越来越多。现

行婚姻法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

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

助的义务；而对于祖辈的探望权利，法律并

未明确。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曾在一审稿

和二审稿中就行使隔代探望权的情形作出规

定，但在三审稿中，又回归了现行婚姻法的

状态。这意味着隔代探望权的纠纷仍将通过

诉讼方式，个案解决。

事情还得从去年 6月说起。

在长沙市开福区某小区，十几棵枇杷

树上挂满了金黄色的果实，引来业主争相

采摘。

“当时摘果子的人比较多，我没好意

思去凑热闹。”待外出回家时，小区业主

李萍趁着周围没人，赶紧上前摘了两颗离

开。回到家，她把枇杷果洗干净，准备一

饱口福。

“这果子看着黄灿灿的，其实味道很

酸，吃了第一口我就没吃了，剩下的丢掉

了。”之后，李萍又尝了第二颗，结果还是

一样。

尽管只是尝了个鲜，但让李萍始料不

及的是，难受的事在后头——两小时后，

她的腹部、背部开始出现一团一团的红色

肿块，而且越挠越痒，之后喉咙也开始不

舒服，“像里面进了灰”。紧接着，李萍的

嘴巴也开始“发胀”，最后成了“香肠嘴”。

吓坏了的李萍赶紧就医，发现是因为

枇杷引起了“过敏性荨麻疹”。

今年10月29日上午，李萍告诉今日

女报 / 凤网记者，自己从小就是过敏体质，

一些食物、水果的确不能轻易尝试，但她

在水果店曾多次购买、食用过枇杷，身体

都没出现异样。为何偏偏这次咬了两口就

不对了？思来想去，她觉得是小区栽种的

枇杷“有问题”。

之后，李萍找到小区物业公司讨说法。

“物业的工作人员告诉我，相关法律有规

定，小区的绿化植被是属于所有业主的，

小区内果树的果实也应该由全体业主共同

享有、分配，我没有权利单独采摘。所以，

我误食枇杷的后果，他们不负责。”

果树未挂警示牌，物业赔偿一半医疗费
“按照物业的说法，我摘果子吃，还

得通过小区业委会开会同意？就算我没权

利摘果子，但果子有问题，小区物业并未

在果树上或在小区悬挂‘严禁采摘食用果

实’的警示牌，他们就要负责任！”在李

萍看来，此前为了防治病虫害，物业曾往

小区绿化带喷洒农药，很可能枇杷果上就

沾染到了。在这种情况下，物业应尽到提

醒警示业主的义务。

在多次协商无果后，李萍通过湖南仁

和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健向长沙市开福区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希望通过法律途径，让

物业公司支付自己部分医疗费。

2018 年 8月，开福区人民法院开庭调

解了此案。最终，法院依法以小区物业公

司“未悬挂警示牌，违反安全保障义务”

为由，要求其承担李萍 50% 的医疗费用。

【律师说法】

扫一扫，
参与讨论

私摘果子“中了招”，能告物业“未尽责”吗

图：视觉中国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陈炜

此前，我们曾在今
日女报头条号发表文章，
讲述了一位长沙大妈在
公园赏秋时捡拾掉落的
银杏果，结果双手长满
红斑被紧急送医的故事。
这篇文章吸引了近 120
万 名 网 友 阅 读、 留 言，
不少人感慨，还是歌里
唱得好，“路边的野花你
别采”。

但在这类事上栽跟
头的人还真不少。33 岁
的长沙市民李萍（化名）
就在小区散步时，被一
串 串 金 黄 的 枇 杷 果 吸
引，忍不住摘了几颗品
尝——没想到，两个小
时后，她的身体上竟长
出了红色肿块，咽喉也
像“进了灰”，嘴巴还变
成了“香肠嘴”！到医
院一查，“罪魁祸首”正
是枇杷，这种水果引发
了她的过敏症状。

那么问题来了，小
区公共区域栽种的果树
结了果，业主可以随意
采摘吗？如果采摘时业
主意外摔伤，或像李萍
一 样 食 用 后 身 体 不 适，
物 业 是 否 要 担 责 和 赔
偿？

看完下面这个故事，
你就明白了……


